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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定府办规〔2024〕8 号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公有住房及经济适用房等房屋分摊

国有划拨土地补办出让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:

《公有住房及经济适用房等房屋分摊国有划拨土地补办出让

方案》已经十六届县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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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住房及经济适用房等房屋分摊国有划拨土

地补办出让方案

为加快解决我县公有住房及经济适用房等房屋办理国有划

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问题，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办理不动产

登记手续，进一步提高为百姓办理不动产登记工作效率，根据《关

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规

〔2021〕7 号）以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《关于公有

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保留分摊划拨性质土地改变用途问题的函》

（琼自然资办函〔2023〕9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本着尊重历史、实

事求是的宗旨，特拟定本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已办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建设的并已颁

发房产证，符合上市交易准入条件的房屋，包括已购公有住房、

经济适用住房等住房（含单位职工住房）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土地分摊。办理划拨补出让前需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

完成土地分摊，按单栋楼房占地面积即基底占地面积进行分摊，

计算方法为：单户房屋的建筑面积×（整幢楼占地面积／整幢楼

的总建筑面积）。对楼幢占用土地以外的公用部分土地面积，在

办理登记时，在不动产登记簿中注记“本宗地内公用部分土地使

用权未作分摊”，建筑面积按照计容建筑面积计算。



— 3 —

（二）申请。由房屋所有权人（如房屋已转让，则由最后一

手交易的购房人）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划拨补出让申请，

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：申请书、身份证、不动产权证书（土地

证及房产证）、转让协议等。

（三）审核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申请后，向县住房城

乡建设局核实该房屋所在小区是否列入政府棚改、旧改、城市更

新、规划开发、学校、医院等项目用地范围内，以及向县房管中

心核实是否符合上市交易准入条件。

（四）补缴土地出让金。经审核符合办理条件的，由县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计算应补缴土地出让金，并与申请人签订《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土地出让金计算方式如下：

1.房屋所在宗地为划拨土地的，土地价款由最后一手交易的

购房人依据土地分摊结果，按照宗地所在区域住宅用地基准地价

的 40%补交（所在区域住宅用地基准地价时间段以房管部门审核

通过时间为准），完善土地补出让手续后土地性质变更为出让。

2.房屋所在宗地为出让土地的，需缴纳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

价款，办理土地转让手续，需补缴价款计算方式参照原国土资源

部《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中有关土地问题

的通知》（国土资用发〔1999〕31 号）执行。

（五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。申请人携带土地出让合同及缴款

通知书到县税务局缴清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，到县不动产登

记中心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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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相关问题

（一）出让年期的确定。土地补办出让后的土地使用年限设

定均为 70 年。从同一宗地的第一套房屋上市交易补办出让手续

之日起计算土地出让年期，确定出让土地使用权截止日。此后其

它各套房屋上市时，其土地出让年期相应缩短，以使同一宗地的

出让土地使用权保持相同的截止日。

（二）办理不动产登记，不涉及转让交易的，涉及改变土地

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，保留划拨用地性质，可不收取改变土地用

途地价款，按照不动产登记有关要求办理首次登记。

（三）列入政府棚改、旧改、城市更新、规划开发、学校、

医院等项目用地范围内，影响整体规划开发建设的，不予以批准

办理划拨补出让手续。

（四）已完成补办出让手续，并符合上市交易准入条件的住

房，后续涉及房屋交易（转让）的，依据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本方案经县政府批准后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

本方案的处理意见直接进行办理，无需再另行上报县政府批准。

（六）本方案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实施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

定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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